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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明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连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鄢国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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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2,585,700.03 63,857,602.10 13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084,158.91 -12,134,279.22 74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6,095,677.32 -13,170,301.67 677.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962,840.46 51,722,812.01 -16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54 -0.0220 67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54 -0.0220 6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0% -0.72% 5.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455,193,031.67 3,468,803,741.25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6,037,776.92 1,694,171,347.05 4.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6,059.31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81,732.06

废旧铅蓄电池回收项目即征

即退增值税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99,452.05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824.14 --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6,324.74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0,142.61 --

合计 1,988,481.5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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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6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宏远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70% 127,859,707 0 质押 126,920,000

东莞市振兴工

贸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0% 11,000,079 0

陆生华 境内自然人 1.39% 9,009,651 0

程洁 境内自然人 1.19% 7,726,700 0

蒋锡才 境内自然人 1.16% 7,497,117 0

易敏珠 境内自然人 1.08% 7,010,855 0

方奕忠 境内自然人 1.02% 6,597,943 0

方国宝 境内自然人 0.96% 6,239,210 0

周新勇 境内自然人 0.85% 5,527,500 0

周明轩 境内自然人 0.62% 4,050,000 3,900,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127,859,707 人民币普通股 127,859,707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11,000,079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79

陆生华 9,009,651 人民币普通股 9,009,651

程洁 7,726,700 人民币普通股 7,726,700

蒋锡才 7,497,117 人民币普通股 7,497,117

易敏珠 7,010,855 人民币普通股 7,010,855

方奕忠 6,597,943 人民币普通股 6,59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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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宝 6,239,210 人民币普通股 6,239,210

周新勇 5,5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5,527,500

法国兴业银行 4,009,374 人民币普通股 4,009,3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两者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充足的确定性信息对上述其余

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作出判断。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股

东周明轩为本公司董事长，与上述股东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287,279股，程洁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444,700股，方奕忠通过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894,015股。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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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原因

预付款项 9,970,909.88 1,526,930.40 553.00%主要是本期工程款、原材料款等预付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518,649.95 1,276,869.14 -59.38%主要是本期收回上年计提的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1,886,471.80 1,674,810.19 2998.05%主要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16,147,996.14 133,195,998.03 62.28%主要是确认了万科置地投资收益所致

在建工程 4,146,818.05 2,969,332.38 39.65%主要是本期新裕公司需要安装的设备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0,000.00 519,608.00 -55.74%主要是本期结里煤焦预付的的设备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18,783,743.28 205,066,840.41 -42.08%主要是应付未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363,426,426.14 260,971,396.61 39.26%主要是本期帝庭山项目预收售楼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414,430.21 18,757,881.58 -76.47%主要是应付员工工资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87,175,919.71 134,835,385.28 -35.35%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合并利润表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原因

营业收入 152,585,700.03 63,857,602.10 138.95%主要是本期再生铅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27,246,004.52 51,028,589.50 149.36%
主要是本期再生铅销售收入增加导致结转的营业成本

也相应增加

税金及附加 5,091,179.47 727,541.16 599.78%主要是本期再生铅销售收入增加导致税费也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 4,299,943.92 2,078,500.21 106.88%主要是本期比上年同期的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利息费用 4,772,723.43 1,190,466.00 300.91%主要是本期比上年同期的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965,363.05 714,830.80 174.94%主要是本期定期存款到期存款利息收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76,696.05 1,203,737.07 -60.40%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881,732.06 -- --
主要是本期废旧铅蓄电池回收项目即征即退增值税所

致

投资收益 83,187,792.34 1,554,094.33 5252.81%主要是本期万科置地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6,059.31 -3,994.54 -552.37%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造成的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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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28,074.02 -2,025,435.11 98.61%主要是本期分摊股权激励费用纳税调整所致

净利润 76,307,493.09 -13,706,354.18 856.73%
主要是本期自营房地产项目利润以及确认合作项目万

科置地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153,087.68 327,751.73 3608.02%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再生铅项目即征即退增值税增加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70,403,588.72 20,719,094.98 239.80%主要是本期支付的税费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22,103,080.56 228,851,874.74 40.75%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原材料款和税费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962,840.46 51,722,812.01 -161.80%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原材料款和税费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250,000,000.00 -100.00%主要是本期万科置地未进行利润分配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0,000,000.00 -- --主要是本期收到首铸二号的资金分配款及往来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00,000.00 250,000,000.00 -88.00%主要是本期万科置地未进行利润分配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3,289,403.73 24,476.00 13339.30%主要是新裕公司设备改造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77,736,173.41 -100.00%主要是本期没有对外支付投资款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1,890,000.00 252,590,000.00 -79.46%主要是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比上年同期的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179,403.73 330,350,649.41 -83.30%
主要是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比上年同期减少以及

支付的投资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5,179,403.73 -80,350,649.41 68.66%

主要是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比上年同期减少以及

支付的投资款减少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980,000.00 24,748,000.00 -96.04%
主要是本期没有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而收到的

员工出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5,000,000.00 326,000,000.00 -55.52%主要是本期收到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75,995,650.11 284,727.59 26590.65%主要是本期收到质押的银行定期存单到期解质押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1,975,650.11 351,032,727.59 -36.76%主要是本期收到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6,000,000.00 70,000,000.00 180.00%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898,247.77 13,604.62 21203.41%主要是本期客户按揭保证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0,877,071.95 81,939,726.13 157.36%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98,578.16 269,093,001.46 -95.88%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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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6,043,666.03 240,465,164.06 -119.15%

主要是本期万科置地未进行利润分配及归还银行借款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煤矿兼并重组事项

（1）公司及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于2015年1月27日与孔家沟煤矿原股东金荣辉、易颖签署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合作

各方确定将其名下采矿权（即核桃坪煤矿及孔家沟煤矿）过户到鸿熙矿业名下进行整合合作。但其后由于金荣辉、易颖拒绝

履行相关资产资料等的交接义务，致使两矿整合工作未能如约开展，合作受阻。经协调无果后，公司就此事项向贵州省高院

提起诉讼，要求金荣辉、易颖履约，贵州省高院于2016年11月21日开庭审理，判定金荣辉、易颖向公司给付违约金300万元，

但不支持公司按诉求收购新矿井另外30%股权。此后鉴于二被告不执行贵州省高院一审判决并拒绝履行合作协议的约定，公

司已将此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于2018年11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根

据本次判决结果，被告方需向公司支付合同违约金300万元，但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具体的影响情况

还需视执行结果而定。根据判决书认定，核桃坪煤矿还处在孔家沟煤矿的整合资产及其经营管理权移交过程中，尚未实现整

合合作资产及其经营管理权的全部移交，即整合后的新矿井并没有形成，关于公司主张判令二被告将其拥有的新矿井的30%

股权转让给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公司已在2019年2月向贵州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判决，贵州省高院指定由威宁县人民法院执行，目前仍处于执行过

程中。

（2）在金荣辉、易颖拒绝履行上述合同义务的期间，孔家沟煤矿实际控制人金荣辉私自对孔家沟煤矿进行非法生产、

销售，导致发生严重矿难，孔家沟煤矿面临被责令关闭的处罚，主体资格面临灭失的可能，这对孔家沟煤矿的价值产生了根

本性的影响，也对核桃坪煤矿在贵州省限期的兼并重组政策中合法存续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导致整合合作协议已不具备继续

履行条件。鉴于公司签署整合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现已无法实现，并就金荣辉、易颖的侵权行为，公司向东莞中院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如下：①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与孔家沟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②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东莞中院于2019年1月受理此案，目前未开庭。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3）关于核桃坪煤矿的复工情况：2018年7月，核桃坪煤矿正式启动复工整改工作，并获得威宁县炉山镇政府、威宁县

安监局复工整改批复。截止目前复工整改工作处于掘进阶段。

2、因孔家沟煤矿而涉诉的情况

2015年3月后，因孔家沟煤矿合伙人不履约，导致该矿整合工作陷入停滞。在本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本公司及参股

企业鸿熙矿业（即煤矿整合主体）均未取得孔家沟煤矿实际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的情况下，金荣辉、易颖私自对孔家沟煤矿

生产和销售，最终因未能在合同结算日完成煤炭供给，欠四川能投预付货款950万元，并且其生产销售所得收益却不知去向。

此后，四川能投将该债权转让予四川威玻。四川威玻以孔家沟煤矿已被本公司“并购”和接管为由，向四川威远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诉请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且公司被原告申请诉讼财产保全，公司银行存款被冻结1000万元。

诉讼进展情况

2017年3月，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对我司诉求未予支持，判决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对该院判决结果不服，

上诉至四川内江中院。

2017年 7月，内江中院开庭，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提交的新证据致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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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县人民法院（2016）川 1024民初 2179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发回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重审。

2017年11月，四川省威远县人民法院开庭重审本案，四川威玻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补充证据，而孔家沟煤矿合伙人之一金

荣辉提供了孔家沟煤矿向四川能投供煤约2.58万吨的新证据，但该院在本案涉及的债权真实性问题及责任主体问题两大关键

争议焦点尚未查明和解决的情况下，对我司诉求仍未予支持，判决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对威远县人民法院判决结果不服，再次上诉至四川内江中院。2018年5月，内江中院开庭审理本案，该院认为贵州

省高院（2015）黔高民初字第78号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对双方整合合作协议效力及履行情况的认定，与本案处理有直接关

系，本案需以该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结果为依据，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在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后，内江中院于2019年1月重新开庭审理本案。然而在

本次判决中，内江中院却无视最高院关于易颖、金荣辉未履行整合协议义务、未移交煤矿经营管理权而构成违约，以及因孔

家沟煤矿资产和经营管理权未完成移交，整合后的新矿井尚未形成，本公司既不是孔家沟煤矿的股东，更没有成为需要整合

后才能形成的新煤矿的股东的认定，把本公司列为连带债务清偿责任主体；同时，在本案债权金额的真实性存疑，主要证据

含糊不清，恶意虚假诉讼特征明显的情况下，不核实债务真实性和金额，无视事实证据，依然判决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于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不得不负有对孔家沟煤矿该笔 950万元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且公司已被保全冻结了银

行存款 1000万元，划扣这笔款项后将会对公司 2019年经营业绩造成 1000万元的不利影响。如被执行，本公司将继续通过

法律途径向孔家沟煤矿合伙人（金荣辉、易颖）及孔家沟煤矿相关责任主体追偿索赔。同时，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本公

司将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请再审。

本案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编号2019-014号公告及相关

判决书。

资产负债表日后重要事项

2019年 4月中下旬公司收到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 10民终 314号民事判决书，如前所述，判决结果为

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止至本报告审批日，公司被四川威远县人民法院冻结的 1000万元尚未被执行划扣，如最终被

执行划扣，将对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利润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3、关于公司向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的事项

2015年2月5日，公司与柳向阳签署《贵州省纳雍县永安煤矿采矿权及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以3000万元的价

格向柳向阳出让永安煤矿采矿权（包括其项下资产）和100%股权，对方将永安煤矿作为其所控制的猛者新寨煤矿（属鸿熙

矿业煤矿整合主体名下煤矿）关闭指标。合同签订后，公司如约履行合同义务，猛者新寨煤矿顺利获得批复，完成了对永安

煤矿的整合，然而柳向阳对此仅支付了100万元转让款，余款经我方多次发函催收仍拖欠至今未付，已构成严重违约，为维

护公司合法权益，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公司依法起诉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受理该案。

东莞中院于2018年10月10日开庭审理此案，于2018年12月作出判决：判令柳向阳向公司支付转让款2900万元及其利息

276.15万元；判令柳向阳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判令柳向阳向公司赔偿律师费67.99万元；猛者新寨煤矿、鸿熙矿业对

上述第一、二、三判项确定的柳向阳的所负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柳向阳向公司偿还垫付工程款46万元及其利

息；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柳向阳的反诉请求。根据本次判决结果，被告方需向公司支付永安煤矿转让款2900

万元及其利息276.15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赔偿律师费并偿还垫付工程款及其利息，收回上述款项将增加公司现金流，但

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且具体的影响情况还需视后续进展或执行结果而定。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8

年12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

柳向阳已将此案上诉至广东省高院，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4、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 2017年、2018年完成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及上市工作，公司向核心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定向增发限制性股票合计 262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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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解除限售的事宜

经审计，公司 2018年净利润为 5204.78万元，剔除本激励计划实施影响后的公司 2018年度净利润为 8290.10万元，相

比 2017年增长 119.31%。公司实现的业绩高于业绩指标考核条件，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同时，个人层面业绩考核也满足解

除限售条件。公司经向深交所申请并在中登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手

续，已取得中登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更确认书》。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包括董事和高管 5人，其他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1人，共计 66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62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 1.1742%，占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为 30%。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

期为 2019年 4月 30日。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9年 4月 13日、4 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

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2019-015。

②关于回购注销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宜

由于首次授予中的 3名激励对象辞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 22.5万股。其中。1人因辞职不具备解除限售条件，将由公司全部回购注销；2人在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2018年

个人层面业绩考核后辞职，其对应“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公司拟予

以解除限售，而其剩余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9年 4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

的承诺事项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

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 -- -- -- -- --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 -- -- -- -- --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上市

公司

上市

承诺

第八点、董事会承诺： 1.准确和及时地公告本公司中期、年

度财务及经营业绩报告资料。2.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

层管理人员如发生人事变动,或前述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发生变化时,及时通报证券管理机关,并适时通过传播媒介通

告社会公众。3.及时、真实地披露本公司重大经营活动信息。

4.自觉接受证券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认真听取政府、股东、

证券管理及经营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5.不利

用内幕消息和不正当手段从事股票投机交易。6.本公司没有无

1994

年 08

月 13

日

长期

有效

正在

履行，

未违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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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负债。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上市

公司

整改

承诺

董事会决议公告第十点之 2、"本公司董事会同时决定,从 2001

年开始不再对广东宏远集团公司新增其他应收款。"

2001

年 04

月 14

日

长期

有效

正在

履行，

未违

反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9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 其他投资情况（委托理财）

2019年1月10日，宏远地产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理财业务合同，以自有闲置资金认购理财产品金额5000万元，

该项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4月9日到期收回，理财本金及收益均已收回到账,收益约45.62万元。

以上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的披露情况，请参阅本公司于2019年1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2019-002号公告。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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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 01月 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基本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2019年 01月 2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基本业务情况，无提供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明轩

二 0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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